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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人現正審閱上述條例草案，以便在法律及草擬方面向議員

提供意見。謹請閣下澄清以下各點：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條條條條  ——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2. “指明服務提供者 ”被界定為 “指根據第 3A(1)條指明的人 ”(a
person specified under section 3A(1))。政府當局是否有意在將來委任一名自

然人？新訂第 22(7)(a)條提及 “指明團體 ”(specified body)一詞。兩者所指

的是否相同的 “團體 ”？至於中文字眼，是否應該用 “指明電子服務提供

者 ”，而不單只是 “指明服務提供者 ”？

3. 關於 “recognized electronic service”的定義，中文是否應該用 “認可

電子服務 ”，而不單只是 “認可服務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條條條條  —— 新訂第新訂第新訂第新訂第 3B(1)及及及及 (2)條條條條

4. 在新訂第 3B(1)及 (2)條中，本人注意到中文本與英文本並不一

致，而且與其他載有類似中文條文的條例亦有所不同。為方便參閱，

現將第 3B(1)條的有關版本載列如下  ——

(A) (英文本 ) ——

“3B Presumption regarding information sent by
recognized electron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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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re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Commissioner was sent using a
recognized electronic service, evidence that shows that the identity of the sender of the
information was authenticated by the use of a security device is,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proof that the person issued with the security device ——

(a) furnished the information; or
(b) made any statement or declaration contained in the

information.”.

(B) (新訂第 3B(1)條的中文本 ) ——

“3B 關於以認可服務發送資料的推定關於以認可服務發送資料的推定關於以認可服務發送資料的推定關於以認可服務發送資料的推定

(1) 如關長接收到的資料，是利用某認可服務發送

的，則顯示該資料的發送人的身分已藉某保安裝置經核

證的證據，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是獲發給該裝置

的人已作出 (a)或 (b)段 (視屬何情況而定 )所述的作為的證

明  ——
(a) 提交該資料；

(b) 作 出 該 資 料 中 載 有 的 陳 述 、 申 報 或 聲

明。 ”。

(C) (《進出口條例》 (第 60章 )第 2B(1)條的中文本 ) ——

“2B 資料的授權資料的授權資料的授權資料的授權

(1) 凡由總監或署長接收的資料是由指明團體所提

供的服務送出的，如有證據顯示該資料是經使用保安裝

置而獲認證的，則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該證據即

可作為證據證明獲指明團體發給該保安裝置的人曾  ——
(a) 提交該資料；或

(b) 作出載於該資料內的陳述或聲明。 ”。

5. 本人認為第 60章現有的中文本較為簡短及易於理解，亦與英

文本一致。當局是否有任何理由不採用現有的中文本？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8條條條條  —— 屬非可閱形式的簿冊及文件等屬非可閱形式的簿冊及文件等屬非可閱形式的簿冊及文件等屬非可閱形式的簿冊及文件等

6. 在第 11A(1)條中，是否應在 “簿冊或文件 ”之前加上 “牌照、許

可證 ”，以便與新訂第 11A(2)條一致？

7. 本人注意到，中文本已加入 (“有關項目 ”)一詞，而英文本則並

無該詞。可否使兩個版本用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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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9條條條條  —— 進出口陳述書進出口陳述書進出口陳述書進出口陳述書

8. 本條例現有的第 22(1)及 (2)條中訂明，運送人須於有關船隻、

飛機或車輛抵達及離開後 14天內，在關長辦事處向關長提交進出口陳

述書。向關長提交進出口陳述書時，其上須有有關各方的簽署 (現行條

例第 22(3)條 )。是否應在新訂第 22(7)條中明確地豁除上述規定，使之不

會適用於以電子方式呈交的資料？

9. 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第 11或 12條，進出口艙單須於有關

船隻、飛機或車輛抵達及離開後 7天 (而非條例草案所載的 14天 )內呈

交。當局會否對該規例作出修訂，而本條例草案 (如獲通過成為法例 )
及《進出口 (修訂 )規例》 (如有的話 )又會否在同日開始實施？

10. 在新訂第 22(7)條中，英文本的 “that are imported or exported”、
“furnished to the Commissioner”及 “under that subsection”未有在中文本反映出

來。

11. 在新訂第 22(8)及 (10)條中，尤其是新訂第 22(8)(a)及 (10)(a)
條，中文本與英文本並不一致。至於 “如某人獲給予上述通知 ”(if such a
notice is given)一句，是否應解作 “如關長給予上述通知 ”？若是如此，則

中文本 “如某人獲給予上述通知 ”便未必能夠反映此涵義。

12. 在新訂第 22(9)條中，英文本的 “that arrives in or departs from Hong
Kong”未有在中文本反映出來。

13. 在新訂第 22(9)(b)條中，英文本的 “under that subsection in relation to
goods”未有在中文本反映出來，而在中文本出現的 “該船舶或飛機 ”則不

見於英文本。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1條條條條  —— 失實陳述失實陳述失實陳述失實陳述、隱藏、隱藏、隱藏、隱藏、移走貨品、移走貨品、移走貨品、移走貨品、污損牌照或許可證、污損牌照或許可證、污損牌照或許可證、污損牌照或許可證

14. 在第 36(1)條的中文本中，為何須有兩對括號？在 “資料 ”之後

接 說 “不論該陳述、申報或資料採用何種形式 ”是否會較簡單？或者

是否應在第二對括號後面加上 “提供 ”兩字，將之寫成 “(不論該資料採用

何種形式提供 )”。

15. 現有的第 36(3)條訂明，“任何人沒有合法權限，不得更改或污

損任何牌照或許可證或在其上作出任何塗擦 ”。如許可證是以電子形式

發出，如何能 “污損或塗擦 (deface or erase)”許可證？關長如何能確保以電

子形式發出的許可證在經由指明合資格代理人傳送的過程中沒有被更

改或擅自處理？再者，如何能確保該代理人所收到的資料並無向未獲

授權的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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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2條條條條 (新訂第新訂第新訂第新訂第 42A 條條條條 ) —— 電子紀錄內容證明電子紀錄內容證明電子紀錄內容證明電子紀錄內容證明

16. 在新訂第 42A(2)(a)(I)條中，英文本的 “under subsection(1)(b)”未
有在中文本反映出來。

《《《《 2001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擬稿規例》擬稿規例》擬稿規例》擬稿

17.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0段載述，“我們建議強制規定應課稅

品許可證的申請，須由將來的某一日起採用電子聯通服務辦理，這項

建議與我們以往就四類政府文件推行電子聯通服務時所作的安排一

致 ”。

18. 《進出口條例》 (第 60章 )第 6AB(2)(b)條訂明， “生產通知書須

以紙張形式或藉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而向署長呈交 ”。

19. 《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條例》(第 324章 )第 3(3)條訂明，

“任何產地來源證須以紙張形式或藉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而簽

發 ”。

20. 請澄清強制規定採用電子聯通服務的做法是否符合現行法例

的規定。

21. 鑒於該規例擬稿尚未定稿，當局或會作出修訂，本部會在該

規例刊憲後，才就法律及草擬方面提出有關問題。

22. 為方便參閱，現於附件中標明中文文本與英文文本的差異。

謹請閣下於法案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前 (即 2001年 3月 15日之前 )以中、

英文賜覆。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

連附件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顏博志先生及

高級政府律師許行嘉小姐 )
法律顧問

2001年 3月 8日
c206
















